
【小組查經材料】    羅馬書系列 12 – 基督為救恩歷史的⾼峰 
⽣活分享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⼀時段：歡迎你來 （15 分鐘） 
以簡單、輕鬆、活潑的遊戲，帶領組員熱烈參與，使⼤家的⼼思意念，離開繁忙、疲憊，
並預備⼼來歸向神。 [破冰遊戲資料庫] 

 

第⼆時段：敬拜讚美 （20 分鐘）  

以事先預備好的詩歌，帶領⼤家來到主的寶座前敬拜祂、瞻仰神的榮面、帶下神的榮耀同

在。 在敬拜里，小組長帶領⼤家同聲開⼝為教會禱告。  

【YouTube  歌庫 1. 宣召預備 2. 感恩贊美 3. 靈里的敬拜 4. 回應立志】 

 

第三時段：話語分享（45 分鐘） 以分享討論應用神的話在每天⽣活裡 
 

A.回應主日資訊—聚會前，請上網仔細重聽⼀次。  

1. 上主日資訊的中⼼思想是什麼？ 哪⼀句話，你的印象最深刻？ 

2. 聽完資訊，你有何回應？ 或有什麼實際的⾏動呢？ 

 

B. 本周主題：基督為救恩歷史的⾼峰 
經⽂：羅馬書 9：30-10：21 
背誦經⽂：你若⼝裡認耶穌為主，⼼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，就必得救。 （羅 10：9） 

 

前⾔： 

在第九章的前半段，保羅⼤量引用舊約中的故事和聖經經⽂，證明瞭“神的話並非

落了空”。 他從起初就是以⼀樣的原則⾏事，對以⾊列⼈的應許建基於亞伯拉罕的信⼼。 

作為創造主，神有⾄⾼無上的主權，不容受造物⼈的隨意挑戰。 ⽽神的救恩乃是為彰顯他

自⼰的榮耀。 他從猶太⼈和外邦⼈中呼召出有信⼼的⼈成為他榮耀的器⽫。 

那麼，到底是什麼原因讓猶太⼈失去救恩呢？他們的不信是不是情有可原呢？如何

才能得救呢？在本課的經⽂中，保羅詳細解釋這幾個問題，叫我們看到基督乃是救恩歷史

的⾼峰，我們只需要“⼝裡承認，⼼裡相信”耶穌基督為主，就可以得救和稱義。 救恩是神

⾄⾼無上主權的揀選，但是也與⼈的回應有關。 

 

⼀． 以⾊列⼈的不信（羅 9：30-10：4） 

A. 以⾊列⼈沒有信⼼（9：30-33） 

a. 陳述事實（30-31）：保羅總結第九章前面的論述，也是⼀個事實，這個事

實在以⾊列⼈看起來既難以接受也不能理解，那就是“原本不追求義的外邦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_uA7Z8X3d5RdMpfzsATFj853ZcB7q0ac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playlist?list=PLw5BMpsfn0dbY1WVz_CKA6izxU1maqErQ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playlist?list=PLw5BMpsfn0dYM0DGw6OywoE7KiBiJGe98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playlist?list=PLw5BMpsfn0dZywqK8RYdHiaK_aSFs4G0n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playlist?list=PLw5BMpsfn0dZfahtn0aBX_G_XaHaVoLZO


⼈反得了義，就是因信⽽得的義”，⽽以⾊列⼈努⼒“追求律法的義，反得

不著律法的義”。 以⾊列⼈的追求，是⼀種“換取”的⼼態，就如同在聖殿中

禱告的法利賽⼈，他們認為自⼰的努⼒遵守律法，總應該在神那裡得著“律

法的義”吧。 因此他們不能理解保羅所說，靠著神的恩典，藉著信耶穌基督

就可以稱義的福音。  

b. 以⾊列⼈憑著⾏為求（32節）：保羅並沒有說以⾊列⼈“追求律法的義”這

件事本身有錯，他說的乃是，以⾊列⼈錯解了神頒布律法的⼼意。 神賜律

法給以⾊列⼈，當然是希望他們遵守，但是其目的是讓以⾊列⼈從遵守律

法中學習愛神。 “以⾊列啊，你要聽！耶和華我們神是獨⼀的主。 你要盡

⼼、盡性、盡⼒愛耶和華你的神。 “（申 6：4-5）因此，”律法的義“其精意

就是對神的完全信靠。 然⽽，因著以⾊列⼈對耶穌基督的拒絕，保羅說他

們是“跌在那絆腳⽯上”。 在接下來的經⽂，保羅引用舊約聖經解釋何為讓

以⾊列⼈跌倒，以⾄於失去救恩的“磐⽯”。  

c. 基督是穩固的根基，也是絆腳的⽯頭（33節）：這⼀節中保羅引用以賽亞

書中的兩節經⽂，來說明基督是得救的關鍵： 在信的⼈，基督是穩固的磐

⽯;在不信的⼈，基督是絆腳的⽯頭。 “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：'看哪，我在

錫安放⼀塊⽯頭作為根基，是試驗過的⽯頭，是穩固根基，寶貴的房角

⽯，信靠的⼈必不著急。 “（賽 28：16） ”他（萬軍之耶和華）必作為聖

所，卻向以⾊列兩家作絆腳的⽯頭，跌⼈的磐⽯;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為圈

套和網羅。 “（賽 8：14）到底是磐⽯還是絆腳⽯，全在乎對神的回應。 以

⾊列⼈以“不信”來回應耶穌基督的救恩，這就是他們的失敗的原因。  

B. 以⾊列⼈錯放的熱⼼（10：1-2） 

a. 保羅的⼼願（1節）：這裏，保羅回應他在 9：2 中表達的憂愁，他“⼼裡

所願，向神所求的”，就是要以⾊列⼈得救。 保羅親嘗了救恩的滋味，他願

意他的「骨⾁⾄親」都與他⼀樣同享在基督裡得救的自由和喜樂。  

b. 以⾊列⼈錯放的熱⼼（2節）：在信主之前，保羅也曾經是“他們”中的⼀

位，他“原是猶太⼈，...，按著我們祖宗嚴緊的律法受教，熱⼼侍奉神，像

你們今日⼀樣。 “熱⼼是件好事，但是如果熱⼼用錯了地⽅，非但不能達到

目的，⽽且使情況變得更糟。 保羅信主之前的熱⼼讓他逼迫和殺害基督

徒，事實上使違背了誡命。 保羅在這裡指出猶太⼈向神的熱⼼不是“按著真

知識”，也就是不是按著神的⼼意和計劃，⽽是按著他們對神錯誤的理解和

錯誤的態度。  

C. 以⾊列⼈以自⼰為義（10：3-4） 



a. 猶太⼈立自⼰的義（3節）：神的義與⼈的義完全不同。 神的義是神自⼰

的本性，神完全的公義;⼈的義是⼀種社會品德，不去作某些事，去做社會

所認可的“好”事。 當⼈看不出神的義和自⼰的義在本質上的不同時，就會

產⽣危險的後果。  

b. 信耶穌就得著神的義（4節）：耶穌自⼰曾說：“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

知;我來不是要廢掉，乃是要成全。 “”律法的總結“不是說律法的”結束“，⽽

是指律法的”目的“或”功用“。 在新約中保羅總結律法的功用： 

- 赫阻⼈犯罪，並讓⼈察覺⼈的軟弱、無⼒抵擋罪的誘惑。  

- 是我們幼年時“訓蒙的師傅”（加 3：24），教導我們認識我們所缺乏的神的

屬性，就是神的義。  

- 提供⽣活中的道德準則，顯露出⼈的不義，叫⼈知罪。  

律法的這三個目的都是叫⼈奔向耶穌基督。 基督已經達到了這個律法的總

結，因為： 

- 基督是律法中禮儀律的總結。 他代表了禮儀律法的過程，他自⼰就是完美

祭物的實體。 “像這樣，基督...⼀次被獻，擔當了多⼈的罪“（來 9：

28a）。  

- 基督是律法中道德律的總結。 基督完滿地⾏了律法有所不能⾏的（羅 8：

3），使因信稱義的⼈也滿⾜了律法，因為他們的罪都被塗抹了。  

問題討論： 

1. 外邦⼈和猶太⼈追求義的⽅式有什麼不同？結果如何？ 

2. 你曾經為什麼事情⼤發熱⼼過嗎？沒有真知識的熱⼼會導致什麼後果？ 

 

⼆． 求告主名的必得救（羅 10：5–13） 

A. 律法的義 vs.信⼼的義（5-7節） 

a. 摩西所傳律法的義（5節）：本節保羅引用利未記 18：5： “所以你們要守

我的律例、典章。 ⼈若遵⾏，就必因此活著。 我是耶和華。 “當神的⼦民

從⼼底遵守神的話，他們就興旺。 但是，⼀⽣愛⽽順服神不是神⼦民得著

救恩的途徑，⽽是得神拯救的證據。 保羅在此處的重點不是鼓勵⼈去⾏律

法，⽽是提醒以⾊列⼈，那些“⾏出於律法的義的⼈”，因為他們難以完全

⾏出律法，在神的國度中存活，是何其難的⼀件事。  

b. ⼈靠著努⼒不能做到（6-7節）：保羅在這裡引用申命記 30：12-13節。 摩

西的本意是告誡以⾊列⼈要遵⾏律法，這並不是⼀件很難的事。 不需要上

天去取下來;也不需要過海去取了來。 這律法神已經明明白白地寫在律法書

中了。 保羅則通過⼗字架來解讀摩西的話，他是在說，耶穌基督的救贖是



神給我們的恩典，保羅所宣告的福音中已經有了我們所需要的⼀切資訊。 

福音本身就夠了。 我們得救是因為相信耶穌基督，在這以外無論試圖再添

加些什麼，都只會把福音歪曲成為倚靠⾏為的虛偽宗教。  

B. 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（8-13節） 

a. 保羅所傳信主的道（8-10節）：摩西和保羅都說離我們不遠，就在我們的

⼝裡，在我們⼼裡的道，就是使徒所傳的信主之道。 第 9-10節在牧師施洗

的時候經常會引用。 這簡短的兩句話「⼝裡承認耶穌基督是主，⼼裡信神

叫他從死裡復活」概括了基督教福音的核⼼。 “基督是主”的意思是什麼

呢？這包含了三個基要真理： 

- 耶穌的神性：在舊約聖經希臘⽂的七⼗⼠譯本中，用“主”這個字來翻譯

“Yahweh”- 神了不得的、與⼈立約的希伯來⽂名字耶和華。 耶穌的門徒

宣告耶穌是主。 “因今天在⼤衛的城裡，為你們⽣了救主，就是主基

督。 “（路 2：11）羅馬書中，”主“這個字⼤多數用來指耶穌基督，另

外⼀些地⽅則是指天⽗上帝。 所以，承認耶穌基督是主就是承認耶穌

的神性。 他是完全的神。  

- 耶穌的救贖⼯作：「主」這個字也意為著耶穌是救主。 在⼗字架上，

耶穌勝過了⼀切掌權者和邪惡勢⼒。 我們得救，因為耶穌基督已經得

勝。  

- 耶穌掌管他的⼦民和教會：「基督是主」也代表了基督在信他之⼈身

上的權柄，包括信主的個⼈和群體 – 神的教會。 因此信徒要學會降服

和交託，才是真正以耶穌基督為主的表現。 “應當⼀無掛慮，只要凡事

藉著禱告、祈求和感謝，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。 “（腓 4：6） 

b. ⼼裡相信，⼝裡承認（10節）：第 10節與第 9節看起來似乎是重複，但

是次序倒過來。 ⼼裡先“相信”了，⼝裡⼀定會“承認”。 “⼈⼼裡相信”表明

這信超越了理智上的認同，更是意志上的認同，源自於內⼼深處的真誠的

認同，並且捨⼰地跟隨，⽽不是與切身無關的知識。 這樣，就被神稱義。 

真正的“⼼裡相信”⼀定會帶下“⼝裡承認”。 若⼀個⼈說他⼼裡相信，卻不

願意在眾⼈面前承認，他的“信”不⼀定是真的從⼼⽽發。 能救⼈的信不僅

僅是頭腦上的認可，還公開承認「耶穌是主」。。 就如⼀個⼈因愛另⼀個

⼈與她成婚，⼀定會在眾⼈面前承認她的身份⼀樣。 所以，若有⼈問他是

在決志的時候得救還是在受洗的時候得救，這個問題是將同⼀件事（信⽽

受洗）分拆成了兩件事，是不合理的。  

c.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（11-13節）：保羅在第 9 章講解因為以⾊列⼈不

信，是否“神的話落空了”之時，總結說，神並沒有呼召所有的猶太⼈，也



沒有呼召所有的外邦⼈。 神按照自⼰⾄⾼無上的主權揀選⼈。 在這裏，保

羅再⼀次回到“誰能得救”的問題。 他根據以賽亞書 28：16的宣告“信靠他

的⼈必不⾄於羞愧”，推導出這裡的結論：不論是猶太⼈或者外邦⼈，只要

他相信，就能得救。 所有求告主名的⼈都可以得救。 第 12節中的“因為”

指出保羅相信這個真理的原因在於神自⼰，他是眾⼈的主，他也厚待⼀切

求告他的⼈。  

問題討論： 

3. ⼈如何才能得救？ 

4. 哪些⼈可以得救？ 

 

禱告： 

親愛的主，我們感謝讚美你。 你在基督裡賜下美好的福音，我們口裡承認、心裡相信就
可以得救。 謝謝你為我們所成就的救恩。 如今我們在基督里成為新造的人。 求主幫助
我們在每一天都提醒自己，在禱告中紀念神的作為，以感恩的心過每一天的生活，遵行神

的話語，靠主得勝。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。 阿門！ 

 

第四時段：禱告服事（10 分鐘） 

可以兩三⼈成為⼀個禱告小組，為彼此的需要代禱。 

 


